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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承辦小食部供應服務招標說明 

 

本校現招標承辦在校內有蓋操場經營小食部事宜，特此誠邀持有效香港商業登記證明之

小食部承辦商按以下所列各項要求提交投標書。 

 

I. 學校基本資料： 

1. 校址：香港柴灣翠灣街翠灣邨 

2. 規模：現有員生人數約 500人 

3. 學校上課時間：每星期上課 5天，每年實際上課日數依照教育局所批准之本校校曆

表而定，每學年之上課日約 190天。小食部營業時間為上午 7時 30

分至下午 5時正，惟在上課時間內，未得校方批准，不得售賣物品

予學生。 

4. 營業地點：小食部設於地下有蓋操場內，食物預備地方面積約為 25平方米，學生進

膳地方面積則約為 294平方米。 

 

II. 服務要求： 

1. 在本校指定的範圍內經營小食部，對象主要為本校員生；未經校方批准，不得開放予

外界人士。 

2. 校方將指定售賣地點交予中標公司/團體作經營用途，惟當中並不包括午膳飯盒之供

應權。 

3. 承辦期限 : 由 2026年 9月 1日至 2029年 7 月 31日，約 3學年。 

4. 營業時間按校方規定；中標公司/團體一切經營業務，均不得影響校方之行政措施： 

4.1 每年 9月至翌年 7月的授課日為基本營業期 

4.2 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五的授課日，由上午 7時 30分至下午 5時正 

4.3 學校特別活動時間 

4.4 經校方同意的學校開放時間 

5. 裝修及設備 

5.1 承辦商負責策劃並執行小食部之一切裝修及設備供應，並確保此等裝修及設備

獲得學校的批准，並符合教育局、消防處、房屋署、衞生署、食物及環境衞生

署或其他相關政府部門所訂立的條例。 

5.2 承辦商須提供足夠之檯椅供學生使用，經營地點之裝修、翻新及保養、宣傳招

牌、生財工具及設備（包括供 80人同時使用的固定餐檯及椅）等，均由承辦商

全數負責購買及維修保養。承辦商須因應情況需要及相關法例規定，進行裝修

工程及投入設備；承辦商必須先將裝修工程圖則交本校審批，並在事前與校方

商討，雙方同意後方可展開工作；承辦商並應經常視察，確保所提供之檯椅可

正常使用。 

5.3 小食部應設置足夠數量之垃圾桶，以供學生使用。詳細情況再由校方決定後通

知承辦商執行。 

5.4 當合約終止時，承辦商必須重新修葺小食部以交還校方，如未能於合約結束起

七天內完成，校方有權代為修葺，惟修葺費用須全數由承辦商支付。當中的設

備如有損耗，不得向本校要求任何賠償。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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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金、租金及經營開支 

6.1承辦商於開業前須繳交 3期租金為按金，合約期滿後於扣除一切應繳費用後無息

退還，倘中途退出承辦則概不發還。 

6.2 承辦商每年須於9月至翌年6月共10個月，每月7號前付清承辦小食部的租金；7

月及8月則免繳租金。 

6.3 小食部所用之一切水電錶安裝、電費、水費及差餉、一切有關之牌照申請及費

用，以及所有有關之保險費用，概由承辦商負責。 

6.4 地下有蓋操場及經營地點之清潔由小食部承辦商員工負責；於每節售賣時段後

即時清理垃圾，並提供足夠之垃圾桶及膠袋，一切費用由承辦商負責。 

6.5 在合約期內，如任何一方要求終止合約，須於六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 

 

7. 員工 

7.1小食部承辦商員工須受本校紀律管轄並配合學校固有校風與文化。承辦商應確保

員工有良好的服務態度，特別是不得為三合會會員及無性犯罪紀錄；所有員工不

可在校內賭博、粗言穢語、吸煙、打架、製造噪音、醉酒、其他違法或不容於學

校環境之行為；本校可按員工之工作質素、服務態度或其他意見向承辦商提出，

俾能改善；如問題持續，本校有權要求承辦商另行委派員工取替有問題之員工。 

7.2 承辦商須向學校呈交員工健康証明，確保員工無任何可傳染疾病，並制定有效

健康申報機制，以讓校方可即時作出對應措施。 

7.3承辦商之車輛，未得校方批准，不得在校內停泊。 

7.4未得校方核准之人士（包括小食部員工之家屬）不得在學校範圍逗留。 

7.5小食部承辦商員工在每日結束營業後必須離開校舍，不得在校園內留宿。 

7.6 於營業時間，當值員工不可少於 2人。 

7.7 各員工須遵守《基本法》和所適用於香港的法律，包括《香港國安法》。 

  

8. 食物種類及衞生 

8.1 承辦商須先領取所有有關之牌照或許可證，送交校方核實後，方可考慮發售熟

食，而牌照之副本須於學校存檔。 

8.2 承辦商必須遵守教育局或其他有關政府部門於經營合約有效期內頒佈的有關食

物衞生及小食部服務之一切規定。 

8.3 小食部之食物應符合食物衞生及其他有關條例。食品務須確保衞生清潔，不潔或

不合衞生之食物一槪不准供應。如有違法，概由承辦商負責。 

8.4 小食部食物之種類必須事先經過校方批准方可售賣。 

8.5 小食部出售的各類食物，應在食環署則例許可下進行，小食部應只向已在食物安

全中心登記的食物進口商及分銷商購入食物，並妥善保留單據。 

8.6 本校注重師生之健康，小食部應售賣健康食品，例如礦泉水、奶類製品、新鮮水

果及果乾、穀類早餐物品、預先包裝的清蛋糕、麵包和三文治等；亦應減少售賣

不健康的食物，例如薯片和糖果等；不可售賣咖啡、奶茶及汽水。 

8.7 所有預先包裝食物須購自持牌供應商，並以原本的包裝貯存或陳列。小食部須提

供包裝食物的供應商名稱及牌照予校方作參考。 

8.8 承辦商須每日清洗小食部及地下有蓋操場，注重衞生整潔。並須每星期清理去水

渠，以免造成淤塞。在清洗場地時，應配合學校之活動時間，避免對學生之課外

活動造成不便或滋擾。承辦商須杜絕蟲鼠滋生，頻密清理營業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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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價目 

9.1 承辦商須事先詳列小食部所有食品名稱及售價送交校方核准方可出售。 

9.2 小食部必須列明每項食物的價目，並張貼於當眼處，所有價目必須合理，不應高

於巿價。 

9.3 承辦商如欲調整小食部食品售價，必須先向校方提出，詳述理由並附新舊價目對

照表，獲校方批准後，方可調整。 

9.4 承辦商不准讓校內學生以賒賬形式購買食品。 

 

10. 轉讓 

承辦商不得在經營合約有效期內將小食部業務經營權全部或任何部分轉讓予別人或

委託別人代為經營。 

  

11. 保險 

小食部員工為承辦商之僱員，承辦商須負責小食部員工之勞工保險，勞工意外賠償

及第三者責任保險，並須將受保公司名稱及保單編號、內容及收據等之副本送交校

方存檔。如因承辦商疏忽緣故而招致校方任何有關以上之訴訟或損失，承辦商須負

責校方一切損失。 

  

12. 與校方之配合 

12.1承辦商存放於校內之物品，校方不負責看管或保護其安全。 

12.2承辦商須接受校方之安排，於各方面與校方衷誠合作。 

12.3 承辦商須接受校方有關人員（包括校長及小食部監察小組）對小食部經營所作

出之指導及監察。承辦商並須與校方充份合作，務求小食部之服務達一定水平。

因此，承辦商須經常與校方有關人員保持聯絡，並定期舉行會議，檢討經營情

況及商議改善方法。 

12.4承辦商一切經營業務，均不得影響校方管教措施。 

12.5經營合約在雙方同意下可以修改增刪。 

12.6承辦商不得用本校名義訂購物品，所有一切貨銀交易均由承辦商負責，與校方

無關。 

12.7如因承辦商利用本校名義交易致校方損失者，承辦商同意負責賠償校方一切損

失。 

12.8承辦商倘有任何不當之處而引致校方遭受政府機構或其他人士指責處罰，損壞

學校聲譽，承辦商須負全部責任及賠償。若校方認為事態嚴重，得隨時終止經

營合約而毋須賠償。 

12.9如因任何原因小食部之經營遭政府部門勒令停止營業時，校方及辦學團體不須

作任何賠償。在承辦商之經營遭政府當局勒令停止期間，校方可委託其他人士

經營該小食部，承辦商不得作任何干涉或要求校方賠償。 

12.10承辦商之經營方式須令校方滿意，如校方認為小食部之經營或管理不善，或不

依合約條款規定，則校方有權終止合約，承辦商不得異議，亦不能因經營被終

止而要求校方或辦學團體作任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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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 

13.1投標者須於投標前已領取有效營業牌照。 

13.2投標者若被選中，本校會另行通知。中標者在收到通知後，須草擬合約，合約

內容經雙方確認後，須在指定日期簽署。 

13.3中標後未能提供招標書上所列的小食部服務，須負責賠償校方一切有關損失。 

13.4承辦商因小食部經營的獲利與虧損，一概與學校無關。 

13.5校方有絕對權力決定不接納任何投標而不需作出解釋。 

13.6校方有絕對權力選取承辦商。 

13.7本校保留對本章程及一切有關文件的解釋權。 

 

III. 評審程序： 

1. 本校將先根據所提交投標書的內容，對所有投標者進行評審。 

2. 投標者必須注意，投標書內容將作為日後與本校簽訂商業合約的基礎部分；本校將

依據評估表中由投標者自行申明的承諾監察食物供應。 

3. 總評分將按下列比重計算： 

服務評審得分：租金：食物價格得分 ＝ 4 : 3 : 3  

4. 學校招標承投學校小食部供應服務時，會以整體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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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2026-2029學年小食部供應服務招標 

投標附表 

(須填妥一式兩份 ) 

 

 服務要求 
如能符合相關要求，請

在空格內加上✓號 

1 每年共須繳付10個月租金  

2 持有商業登記執照、食物牌照及衞生牌照  

3 承辦商負責繳付合約期內的差餉、地租、電費、垃圾費及水費。  

4 
設置垃圾箱多個，每天於上課後、小息、午膳及下課後清潔地

方及清理垃圾。 
 

5 每週安排食物部範圍徹底清洗一次  

6 
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7:30至下午5:00，星期六、日及

學校假期休息。如有需要，校方有權要求承辦商提供服務。 
 

7 
承辦商須負責供應桌椅予留校午膳的學生在有蓋操場或指定

地方使用。 
 

8 附清楚食物安全及品質監管機制  

9 承辦商提供充足及合宜的內部設備  

10 過往十二個月食物環境衞生署衞生督察的巡查報告  

11 所有員工健康證明及保險  

12 所有員工均穿著整齊制服  

 

 其他服務項目 空格內填上相應事項 

1 是否提供自動售賣機  

2 是否提供八達通電子支付方式  

3 是否附顧客服務及意見反映機制        

4 是否附有減少廢物或廚餘的環保概念       

5 物品總類（包括食品、飲品及貨品） （         ）項 

6 承辦商經營小食部經驗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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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服務說明及規格  

1 承辦學校小食部  

由2026年9月1日至2029年7月31日止，合約

為期約3年。細項說明根據聖公會李福慶中

學《2026-2029學年小食部供應服務招標說

明》(附件一)  

 

每年承租金額（HK$） 

 

2 

小食部一般食品項目：  價格 (可說明，例如食物品牌) 

a. 支裝水 (700 ml)  

b. 紙包飲品(250 ml)  

c. 支裝飲品(500 ml)  

d. 高鈣鮮奶（250ml）  

e. 鹵水雞中翼(平均每隻)  

f. 雙拼(火腿/雞蛋/餐肉/芝士)三文治  

g. 燒賣（平均每粒）  

h. 撈麵  

* 需另附詳細售賣食品的清單連建議價目表 

 

本公司/本人確認以上所填寫的資料全部屬實及有效。如在合約期間未能提供以上服務，本公

司／本人同意就學校之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供應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請以正楷塡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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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2026-2029學年小食部供應服務招標 

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香港柴灣翠灣街翠灣邨 

電話及傳真號碼： 2560 5678(電話) 2886 5730 (傳真)  

學校檔號： T-CT-26/29-1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26年5月21日中午12時正 

 

第I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材料及其他

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的服務。下方簽署人知悉，

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均須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投標書由上述截止日期起

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

標書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標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下方簽署人明白，競投人、其僱

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甄選營辦商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

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益」)；競投人、其僱員及

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

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上的責任。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

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承辦商

即使就履行合約的任何部分訂立任何分判合約，仍須承擔全部責任，不可免除有關義務，

並須就次承辦商、其僱員及代理人的作為、失責或疏忽行為負責。 

 

第 II 部分 

再行確定書面報價的有效期 

 有關本書面報價單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書面報價單有效期由 2026 年 5

月 21 日中午 12 時正          起計為 90 天。 

 

第 III 部分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經、正在或

有理由相信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

為由 ,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 ,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 ,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

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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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簽署人確認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 i )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

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 ii )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 iii )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書面報價單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書

面報價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日  期：      年      月      日 

簽署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職 銜：                       

(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簽 署 ：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投標書，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

事處地址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備註：  

1. 所有投標文件須呈交一式兩份。 

2. 請投標者勿將身份披露在標書信封面上。   

 

 

 

 

公司印鑑 


